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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

（2020年度）

项目名称 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市级财政补助资金

主管部门及代码 宝鸡市民政局/6103010007568 实施单位 宝鸡市城乡低保管理处

项目
属性

延续项目 项目期 2020年1月至2020年12月

项目资金
（万元）

中期资金总额：  年度资金总额： 1207

其中：财政拨款        其中：财政拨款 1207
其他资金              其他资金

总
体
目
标

年度目标

 目标1：有效保障农村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和必要的照料护理
 目标2：
 目标3：
 ……

绩
效
指
标

一级
指标

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

产
出
指
标

数量指标

 指标1：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系列会议

次数
1次

 指标2：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系列培训
班次

1次

 指标3：年度绩效评价指标和评价标准 3个

质量指标  指标1：

时效指标

 指标1：实地核查完成时间 2020年12月底前

 指标2：抽样调查完成时间 2020年12月底前

 指标3：监测项目调查完成时间 2020年12月底前

成本指标

 指标1：农村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 平均达到6861元/人•年

 指标2：农村特困人员照料护理标准
金台区、渭滨区、陈仓区、高新区、凤县平均为283元/人

•月，其余县平均为267元/人•月。

 ……

……

效
益
指
标

经济效益
指标

 指标1：

 指标2：

 ……

社会效益
指标

 指标1：确保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

公平、公正、规范实施
100%

 指标2：政策对保障农村特困人员基本生
活和必要的照料护理的作用

效果显著

 ……

生态效益
指标

 指标1：

 指标2：

 ……

可持续影响
指标

 指标1：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运行

保持年限
长期

 指标2：

 ……

……

满意
度指
标

服务对象
满意度指标

 指标1：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政策知晓率 100%

 指标2：

 指标3：

 ……

……

备         注：绩效指标可选择填写。



附件2：

 

市级财政项目支出预算事前评审报告

 

 

 

 
           项目名称： 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市级财政补助资金 

           项目单位：    宝鸡市城乡低保管理处   

           主管部门：       宝鸡市民政局        

           评审机构：       宝鸡市民政局        

           评审时间：       2019、12          

 

 



市级财政支出预算绩效事前评审报告

 
一、评审对象

评审事项名称：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市级财政补助资金

主管部门：宝鸡市民政局       预算单位：宝鸡市城乡低保管理处

评审事项绩效目标：有效保障农村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和必要的照料护理

申请资金总额：1207万元       其中申请财政资金：1207万元

评审事项概况：2020年，预测全市农村特困人员为7261人，农村特困人
员基本生活标准平均为6861元/人•年，照料护理标准金台区、渭滨区、陈
仓区、高新区、凤县平均为283元/人•月，其余县平均为267元/人•月。据

此测算出，2020年市级财政应补助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资金1207万元
。

二、评审方式和方法

（一）评审程序

（二）评审方式及方法（含专家名单）

三、评审内容与结论

（一）评审事项的必要性
    根据以下文件精神，必须按规定落实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市级财政
补助资金：宝鸡市人民政府《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实
施意见》（宝政发〔2017〕25号）、宝鸡市民政局宝鸡市财政局《关于提
高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的通知》（宝民发〔2019〕58号）、宝鸡市
民政局宝鸡市财政局《关于提高全市社会救助标准和实行电价补贴的通知
》（宝市民发〔2012〕213号）。



（二）评审事项的可行性
    农村特困人员是农村村民中最困难、最弱势的群体，保障他们的基本
生活和必要的照料服务是各级党委、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，对维护社会稳
定、统筹城乡社会和谐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市民政局通过充分调
研，论证和测算，认为实现项目实现的可能性非常充分，也非常符合当地
实际，可操作性强。市县（区）民政部门均有专门的内设机构负责项目实
施，内部控制规范，实施方案合理可行，预算和财务管理制度健全并能得
到有效执行。

（三）评审事项的绩效目标
    有效保障农村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和必要的照料护理，做到应养尽养、
应救尽救。通过落实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市级财政补助资金，确保农村
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平均达到6861元/人·年，照料护理标准金台区、
渭滨区、陈仓区、高新区、凤县平均达到283元/人•月，其余县平均达到
267元/人•月。

（四）评审事项涉及资金预算和财政支持范围、方式，及其他自有
资金保障渠道等

（五）总体结论
    必须按规定落实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经费市级补助资金。

四、相关建议
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（阐述评审工作基本前提、假设、报告适用范围、相关责任以及
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等）

六、附件

主要包括评审事项相关资料、评审专家意见（打分表、表决统计表、
专家签字等）



附件3：

          项目支出预算绩效事前评审意见表

项目名称
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市级财政补

助资金 项目实施单位 宝鸡市城乡低保管理处

主管部门 宝鸡市民政局 项目起止时间 2020年1月至2020年12月

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功能分类科目代码 是否阶段性项目 否

经济分类
科目名称

经济分类科目代码 是否实施政府采购 否

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张波/3261065 是否实施政府购买服务 否 是否上年结转资金安排 否

项目申报资金
（万元）

资金总额：1207        

    财政拨款：1207

    自有资金：

    其他：

项目必要性

保障农村特困人员基本生活，是完善社会救助体系、编密织牢民生安全网的重要举措，
是坚持共享发展、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应有之义，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、全面建成小康社
会的必然要求。落实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市级财政补助资金完全符合国务院 《社会救
助暂行办法》、国务院《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意见 》精神，与民政
部门职能、发展规划和工作计划密切相关，项目明确、内容具体、层次分明，表述准确
。

项目可行性

农村特困人员是农村村民中最困难、最弱势的群体，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、改善他们的
居住条件是各级党委、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，对维护社会稳定、统筹城乡社会和谐发展
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市民政局通过充分调研，论证和测算，认为实现项目实现的可能
性非常充分，也非常符合当地实际，可操作性强。市县（区）民政部门均有专门的内设
机构负责项目实施，内部控制规范，实施方案合理可行，预算和财务管理制度健全并能
得到有效执行。

绩效目标概述

有效保障农村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和必要的照料护理 ，做到应养尽养、应救尽救。通过落
实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市级财政补助资金 ，确保农村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平均达到
6861元/人·年，照料护理标准金台区、渭滨区、陈仓区、高新区、凤县平均达到283元/
人•月，其余县平均达到267元/人•月。

事前评审情况

评审组织
单位

宝鸡市民政局

单位性质 行政
时间安排 2019年12月

宝鸡市
环境科
学学会

单位性
质

评审结果
建议支持R    调整完善支持□   部分支持□

具体意见：建议市级财政列支1207万元，用于补助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所需资金 。

财政部门
对评审结
果审核意

见

1、同意评审意见□          

2、审核调整为：继续支持□    调减资金□   不予支持□ 

   （需在此栏说明调整的具体项目金额及原因 ）

经办人：          负责人 ：         年   月  日

其他说明
的问题

说明： 1.本表由组织评审的部门通过项目库系统和部门预算系统填报 ；
        2.由主管部门组织的事前评审事项，财政部门需填报审核意见。
        3、请随本表附送评审人员打分表、表决统计表、签字表。


